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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中興新村再發展計畫」第 4 次工作會議紀錄 

一、會議目的：例行性工作進度報告 

二、開會時間：96 年 5 月 1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2時 30 分 

三、開會地點：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第一會議室 

四、主持人：吳政務委員澤成             紀錄：許慧敏 

五、出席單位： 

 



 

TEL :02-3356-6553  FAX:02-3356-6538 

Do the Right Thing and Do the Thing Right 

第 2 頁，共 7 頁

 



 

TEL :02-3356-6553  FAX:02-3356-6538 

Do the Right Thing and Do the Thing Right 

第 3 頁，共 7 頁



 

TEL :02-3356-6553  FAX:02-3356-6538 

Do the Right Thing and Do the Thing Right 

第 4 頁，共 7 頁

六、報告事項： 

(一)「中興新村再發展計畫」最近辦理情形 

決議： 

1.本案各分項之辦理，請列詳細執行計畫（包括工作

項目、期程、預定完成日期等），於下次會議提出，

以利追蹤管考。 

2. 96 年 4 月 4 日地方說明會各級民意代表及出列席

各單位所提意見，請納入「中興新村再發展計畫」

參採，未採納部分亦請妥為回應並復。 

3.有關南區「培訓研習會議中心」後續活化及經管方

式，請營建署於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地方行政研習中

心與考試院協商時先確立用途、功能定位，並考量

未來用途之互補性，提供二院協商參考。 

(二)「中興新村再發展計畫」96 年度應辦理工作項目 

1.北區文化藝術創意產業園區公共空間規劃案 

決議： 

(1)請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於本（96）年度內

完成先期規劃、細部設計、及招標相關作業，

俾於 97 年初即可進行工程施作。 

(2)97 至 99 年度辦理所需經費，俟提送行政院經

濟建設委員會審議時，請經建會予以優先考

量核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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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北區「交通總站及遊客中心」規劃評估案 

決議：請交通部公路總局於規劃評估時，除配合旅

運需求，規劃轉運站規模、興建時機外，併

請同時研究 BOT 之可行性。另有關全區各項

交通動線之整合、銜接，亦請於規劃時一併

考量。 

3.中區優質渡假型生活園區 Long Stay 及旅宿規劃

評估案 

決議： 

(1)請交通部觀光局分析中央與地方辦理之適法

性、開發營運及管理方式等，決定最適之主

辦單位，必要時得另案協調。 

(2)請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會後查明供 Long Stay

用途之職務宿舍，後續產權移撥適用法令規

定，提供交通部觀光局併同上開決議審慎研

議。 

4.自行車道系統及附屬設施、停車空間等工程案 

決議： 

(1)本案請營建署注意相關設施之安全性（包括

號誌及導引系統等），並配合交通部公路總

局「交通總站及遊客中心」接駁動線予以整

體規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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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本案依事權統一原則，發包施工由臺灣省政

府主辦，並備妥工作計畫書向內政部營建署

提出補助申請。 

5.機關搬遷協調辦理案 

決議： 

(1)有關內政部中部營建辦公室擬遷入省選委會

部分，尊重該會辦理選務之需求，請行政院

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與選委會再研議。 

(2)本案有關各機關搬遷時程，應與行政院文化

建設委員會北區規劃內容密切配合，並視實

際需要彈性調整。 

(3)本(96)年確定搬遷之機關，倘經費確實無法

於本(96)年度預算勻支者，可以動支預備金

方式支用；至 96 年以後需搬遷之機關，則務

請將所需搬遷經費納入 97 年度預算中。 

(4)本案若仍有執行困難者，請行政院研究發展

考核委員會提出解決對策後，由本人另案協

調。 

6.其他： 

決議： 

(1)中興新村全區公共設施之統籌維護管理及地

方意見蒐集聯繫之窗口，請臺灣省政府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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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；至於辦理本案之人力及經費需求，請臺

灣省政府檢討後提下次會議報告。 

(2)有關中興新村再發展計畫涉及都市計畫檢討

變更部分，請各主辦單位於 1 個月內研提需

辦理變更都市計畫之相關內容，送請內政部

營建署市鄉規劃局製作都市計畫變更書、

圖，並依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規定辦理專案變

更。 

(三)「行政院中興新村再發展推動小組」增列南投縣議

會及南投市公所委員案 

決議：同意照辦。 

七、散會：下午 5時 30 分 

 


